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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文件 
 

 
泉语〔2019〕2 号 

 

 
 

泉州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            
进一步推广普通话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，泉州开发区管委会，各

市直单位，各高校：  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

《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（2012—2020

年）》《国家语言文字事业“十三五”发展规划》，根据中共

泉州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提出的改善人才社群环境要求，进

一步规范各单位公务用语，加强作风建设，推动文明行政，树

立良好形象，增进开放融合，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。现就进一

步推广普通话工作提出如下要求，请各单位认真执行。 

一、提高认识，增强使用普通话的自觉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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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《宪法》第 19 条规定：“国家推广使用普通话”。推

广使用普通话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普通话的普及

程度是一个城市文明、繁荣、开放程度的重要标志。全市各单

位坚持使用普通话，不仅有利于构建和谐健康的语言交际环境，

塑造单位文明形象，促进文明城市创建，而且对于扩大人文交

流与文化往来，营造“近者悦远者来”的人才生态等都具有重

要意义。近些年，随着经济的发展，我市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

优秀人才来泉创业发展，但少部分工作人员习惯用闽南话作为

办公用语，造成语言隔阂，大大降低办事效率，甚至影响本单

位乃至全市经济发展的软环境。因此，各单位干部职工要引起

高度重视，充分认识到推广使用普通话的重要意义，克服旧习

惯，树立新观念，自觉实践，率先垂范，迅速在工作中形成学

习普通话、运用普通话的良好氛围。 

二、严格管理，提升使用普通话的规范性 

各单位要强化普通话的推广应用，尤其是广播电视、商业、

旅游、文化、体育、铁路、民航、城市交通、邮政、电信、银

行、保险、医院、学校等公共服务行业主管部门要做好本行业、

本系统的推广使用普通话工作，坚持把普通话作为日常工作用

语，在公务活动中用语规范，能自觉讲普通话。 

（一）在下列公务场合要求使用普通话： 

1.各级、各类会议的主持、发言、讲话； 

2.向上级组织和上级领导汇报工作或向下级传达指示； 

3.对外宣传，包括新闻发布、接受媒体采访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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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接听电话等政务及来访接待活动； 

5.接待上级和外地来宾、外来客商、对外联络工作等； 

6.参加公务活动，面向社会公众讲话等； 

7.一些特定的公务场合除外。如来访接待对象不会讲普通

话，以及经批准的方言节目等。 

（二）应达到国家规定的普通话等级标准： 

1.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三级甲等（70 分及其以上但不足 80

分）以上水平； 

2.教师为二级乙等（80 分及其以上但不足 87 分）以上水平，

其中语文教师和对外汉语教师为二级甲等（87 分及其以上但不

足 92 分）以上水平、普通话语音教师为一级乙等（92 分及其以

上但不足 97 分）以上水平； 

3.播音员、节目主持人和影视、话剧演员为一级乙等以上

水平； 

4.公共服务行业中直接面向公众服务的广播员、解说员、

话务员、导游等为二级乙等以上水平。 

三、多措并举，增加推普形式的丰富性 

我市推广普通话工作，要坚持以党政机关为龙头，以学校

为基础，以媒体为榜样，以公共服务行业为窗口，带动全社会

普及普通话，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工作思路。各单位特别是

市语委成员单位要发挥示范、辐射作用，采取多种形式加强推

广普通话工作，在推广普及的同时，做好提高工作。 

（一）将提高普通话水平，作为提高工作人员素质，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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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建设的一项任务列入工作日程。要在单位办公地点、窗口

服务单位张贴推广普通话宣传标语，营造说普通话、讲规范语

的良好氛围。 

（二）将普通话推广使用纳入单位干部培训内容或业务培

训计划，组织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，使工作人员逐步达到规定

的普通话等级标准。 

（三）精心组织开展每年一度的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（每

年 9月份第三周）。今年 9月份，我市将承办第 22 届“全国推

普周”福建省启动仪式。各单位要以此为契机，积极开展普通

话演讲比赛、诗歌朗诵、中华经典诵读等各种类型的推广普通

话活动，活跃推广普通话气氛，切实提高工作人员的普通话水

平。 

四、强化督查，提高推普工作的实效性 

各单位应不定期地对本单位及本系统工作人员使用普通话

情况进行检查考核，积极鼓励使用普通话。市委文明办将推广

普通话作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内容，积极开展推广普通话相

关活动，营造讲普通话的工作氛围，推动讲普通话成为各单位

日常工作常态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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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抄送：市委办公室、市委各部门，市政府办公室、市政府各部门，省

部属驻泉各单位，泉州军分区，各人民团体。市人大常委会办

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监委，市中级人民法院，市人民检察

院。各民主党派泉州市委会，市工商联。 

  泉州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22 日印发 


